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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卻塔類型及冷卻塔系統 

 
2.1 總述 

恰當的冷卻塔系統設計有助減低系統於運作和維修時所產生的問題，同時亦可降低因系統

運作而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2.2 冷卻塔類型 

2.2.1 一般而言，冷卻塔可根據其構造及冷卻塔內水滴和空氣流動的關係而作出分類。

自然通風及機械通風冷卻塔在市場上均有供應。自然通風冷卻塔不使用機械空氣

流動裝置，所有通過冷卻塔的空氣流動均依靠風力作用及煙囱效應。機械通風冷

卻塔使用機械風扇令室外空氣流過冷卻塔。蒸發式冷凝器為運作原理跟冷卻塔相

似的散熱設備，並須遵照本實用守則的要求。 

 

2.2.2 冷卻塔及蒸發式冷凝器均利用水作為傳熱介質，為系統散熱。蒸發式冷卻塔包括

兩種基本類型，分別爲直接接觸型冷卻塔及間接接觸型冷卻塔。 
 
  

 

 

 

 

 

 

圖 1.1： 冷卻塔分類 

 

2.2.3 直接接觸型冷卻塔 

直接接觸型冷卻塔（又名為開放式冷卻塔）內的水直接暴露於冷卻空氣中，因此

熱量由冷卻水直接傳遞至空氣。直接接觸型冷卻塔可根據其組件配置及通風方法

作進一步分類。總體而言，直接接觸型冷卻塔可分爲以下四類（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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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直接接觸型冷卻塔類型 

 
a) 引風逆流式 

風扇安裝於冷卻塔內，誘導空氣由百葉窗板開口進入，通過填料然後經由風扇排

出。風扇引動空氣通過冷卻塔向上流動，而冷卻水則循相反方向通過冷卻塔。冷

卻水一般由固定或旋轉的噴嘴送至冷卻塔內。收水器一般置於噴嘴上方，以防止

經飄水而流失冷卻水。此類冷卻塔可處理大量散熱負荷，因此適用於較大的單機

容量及風扇規格。低速運行的大型風扇規格可提高效率，進而可降低電力消耗及

噪音。圖 1.3 顯示引風逆流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圖 1.3： 引風逆流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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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引風橫流式 

風扇在冷卻塔內產生誘導氣流，空氣被抽進或引導經過從冷卻塔頂部流下至水盤

的冷卻水。與鼓風式設計相比，此設計可更加均勻地分配通過填料的氣流。收水

器沿填料垂直安裝。圖 1.4 顯示引風橫流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圖 1.4： 引風橫流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c) 鼓風逆流式 

風扇通常安裝於冷卻塔的低位 （進風方向），從而推動空氣向上流過填料。視乎

機外靜壓要求及噪音限度，可選擇軸流式或離心式風扇。冷卻水從冷卻塔頂部向

下流，與氣流的方向相反。風扇安裝於低位，以降低冷卻塔的整體高度，及因轉

動部件靠近塔基，而令冷卻塔產生較低的震動。風扇組件設置於相對較乾燥的氣

流處，可減少因濕氣冷凝而造成的馬達或齒輪箱故障。圖 1.5 顯示鼓風逆流式冷

卻塔的典型配置。 
 

 

圖 1.5： 鼓風逆流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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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鼓風橫流式 

風扇安裝於一側，推動空氣橫過填料至裝有收水器的出口端。此類冷卻塔適用於

淨空高度受限制且散熱量較低的情况。圖 1.6 顯示鼓風橫流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圖 1.6： 鼓風橫流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2.2.4 間接接觸型冷卻塔 

間接接觸型冷卻塔（又名為密閉式冷卻塔）中的待冷卻流體與大氣只有間接接觸，

此設備主要結合了熱交換器和冷卻塔於一個相對小型的裝置內。根據風扇的配置，

間接接觸型冷卻塔也可以劃分爲引風逆流式、引風橫流式、鼓風逆流式及鼓風橫

流式類型。間接接觸型冷卻塔內包含有兩個獨立的流體循環系統。外部循環系統

的水暴露於大氣之中，而內部循環系統由盤管組成，並載有待冷卻的液體。熱量

從內部循環系統通過盤管壁傳遞至外部的水循環系統，繼而將熱量傳送至大氣中。

圖 1.7 顯示沒有填料的間接接觸型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圖 1.7：沒有填料的密閉式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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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管冷卻塔 

盤管冷卻塔是間接接觸型冷卻塔的一種。盤管冷卻塔的底部設有獨立盤管部分，

而填料部分則位於盤管部分以上，氣流只會經過填料部分。根據風扇的配置，盤

管冷卻塔也可以劃分爲逆流式和橫流式。圖 1.8 顯示盤管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圖 1.8： 盤管冷卻塔的典型配置 

 

2.2.5 蒸發式冷凝器 

蒸發式冷凝器的工作原理與間接接觸型冷卻塔非常相似，不同之處在於製冷劑

以氣態狀態進入管道內，然後利用水將其冷卻。氣態製冷劑會被冷凝至液態，並

將熱量釋放於水中。圖 1.9 顯示蒸發式冷凝器的典型配置。 
 

 
圖 1.9： 蒸發式冷凝器的典型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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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冷卻塔施工及安裝要求 

 
3.1 冷卻塔外殼 

3.1.1 冷卻塔外殼是冷卻塔的外層，固定於冷卻塔的結構框架上，其為結構組件，用以

確保冷卻塔堅固完整。 

 

3.1.2 冷卻塔外殼必須堅固並由非腐蝕及堅硬的物料建成，外殼不可促進微生物生長，

也不可與用作水處理、清潔、消毒及去污用的化學品產生不良反應。外殼必須能

承受冷卻塔內部組件的結構載荷，包括填料、框架、水盤、風扇運行載荷、風載

荷及水壓載荷。外殼還必須對附設於冷卻塔的維修平台、扶梯及維修員工的載荷

提供足夠的結構支撑。 

 

3.1.3 因冷卻塔一般安裝於室外，其外殼必須能抵受外間天氣的變化及不可被陽光透過。

如冷卻塔安裝於室內，則必須使用符合香港消防處要求的阻燃物料。冷卻塔系統

內的所有物料都必須可相互兼容，以及在溫暖及潮濕的環境下不會急速變質。 

 

3.1.4 在可行的情況下，冷卻塔必須在工廠內建造、裝配及進行性能測試，然後才運往

工地。 

 

3.2 進風百葉窗板 

3.2.1 進風百葉窗板是冷卻塔外殼的一部分，用以保留循環水，以及使氣流平均地引進

冷卻塔內。 

 

3.2.2 進風百葉窗板的設計須防濺水，同時須阻擋陽光直接照射冷卻塔的水盤，從而減

少水藻生長。就橫流式冷卻塔而言，使用耐腐蝕物料製造的雙通道進風百葉窗板

可進一步防止濺水。與冷卻塔外殼相同，所用物料也必須能抵受外間天氣及不可

被陽光透過。安裝於室內的冷卻塔必須使用符合香港消防規例的阻燃物料。 

 

3.2.3 爲降低冷卻塔發出的噪音，有需要時應安裝隔音百葉窗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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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冷卻塔的安裝位置 

 
4.1 總述 

4.1.1 冷卻塔的位置必須安裝於一個對鄰近佔用人造成最少滋擾的最佳位置。冷卻塔工

程必須完全符合《建築物條例》的要求。 

 

4.1.2 冷卻塔不應安裝於超越地段界線以外的地方。 

 

4.1.3 冷卻塔不應影響地面載荷、自然採光及通風、和通往樓梯間的逃生通道，並且不

可違反《建築物條例》。 

 

4.1.4 最小分隔距離要求 

(a) 水平分隔距離 

從冷卻塔排氣口和冷卻塔進風口至大廈本身或其他大廈的鄰近重要室外進風口、

排氣口、可開啟窗戶及公眾開放地區之間的最小水平距離必須符合表 1.1 中所示的

距離要求。相關的量度方法可參考附錄 1B 圖 B1 及 B2。 
 

表 1.1：冷卻塔的最小水平距離要求 
水平分隔距離 

 重要的室外進
風口（米）註 1 

重要的排氣口
（米）註 2 

可開啟窗戶
（米）註 3 

公眾開放地區
（米）註 4 

冷卻塔排氣口 7.5 7.5 7.5 7.5 
冷卻塔進風口 5 7.5 5 5 

註： 

1) 重要的室外進風口是指大廈空調系統的鮮風進風口（如鮮風櫃、空氣處理裝置、電梯井道通

風口）或任何供應給佔用區域的鮮風進風口或水缸通氣管。 

2) 重要的排氣口是指廚房排氣口、廁所排氣口、停車場排氣口、食物處理過程的排氣口、實驗

室排氣口、排水管通氣管開口、發電機煙道排氣口或任何對冷卻塔的冷卻水或進風造成污染

的排氣口。 

3) 可開啟窗戶是指包含可打開的配件（例如窗鉸）的窗戶（見釋義）。 

4) 有關公眾開放地區的距離要求的詳細說明，請參閱第 4.1.5 節。 

5) 任何開口及自然通風口均視為排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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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裝於其他位置的冷卻塔 

 如冷卻塔與住用建築物或醫療及衞生護理處所的水平距離少於 20 米，申請人應進行技術

評估，並提交一份技術評估報告給機電工程署，以達至機電工程署滿意的程度。該技術評

估報告應包括消霧措施報告、總綱發展藍圖顯示周圍建築物及其性質、冷卻塔與住宅大廈

或醫療及衞生護理處所的距離，以及排氣的方向等，以證明建議的冷卻塔安裝位置已處於

最佳位置，並對鄰近居民／用戶造成最少的滋擾。冷卻塔的排氣口應面向上方或適當的方

向，以避免直接面向鄰近用戶。 

 

4.6 冷卻塔之間的最小距離 

 就相鄰冷卻塔之間的距離而言，應參考由冷卻塔生產商提供的技術建議。必須保持最小距

離以確保冷卻塔的散熱性能不受影響。如生產商未有提供有關資料，最小距離不得少於冷

卻塔的橫向闊度。 

 

4.7 與屏障之間的最小距離 

 冷卻塔的進風受阻礙會對其散熱性能造成負面影響。冷卻塔與屏障之間的最小距離必須遵

照冷卻塔生產商的建議。如生產商未有提供有關資料，最小距離不得少於冷卻塔的橫向闊

度。 

 

4.8 綜合用途建築物(住宅及商業用途)內的安裝位置 

4.8.1 就安裝於綜合用途建築物(住宅及商業用途) 的冷卻塔而言，除須符合第 4.1 節所

訂明的最小距離要求，申請人應進行技術評估，並提交一份技術評估報告給機電

工程署，以達至機電工程署滿意的程度，包括遞交消霧措施報告、總綱發展藍圖

顯示周圍建築物其性質、冷卻塔與住宅大廈或醫療及衞生護理處所的距離，以及

排氣的方向等，以證明建議的的冷卻塔安裝位置已處於最佳位置，並對鄰近居民

／用戶造成最少的滋擾。 

 

4.8.2 冷卻塔最理想的安裝位置宜遠離住宅樓宇，以及對居民和附近的大廈用戶造成最

少滋擾。 

 

4.8.3 冷卻塔排氣口不應向着大廈窗戶及鮮風進風口。冷卻塔的位置應位於一個對鄰近

用戶造成最少滋擾的最佳位置。 

 



淡水冷卻塔實務守則 
第一部：設計、安裝及調試 
  

  

 2023 年版            18 

4.8.4 如冷卻塔的位置與鄰近住宅或醫療及衞生護理處所相距 20 米之內，冷卻塔的排

氣口應面向上方或適當的方向，以避免直接面向鄰近用戶。 

 

4.8.5 安裝於綜合用途建築物的冷卻塔須採取消霧措施。由冷卻塔系統擁有者批簽的消

霧報告須在項目設計初期提交。 

 

4.8.6 冷卻塔系統擁用者／設計者須擬備風險管理計劃，並連同申請一併遞交。有關風

險管理計劃的詳情，請參考本實務守則第一部第 7.2 節。 

 

4.9 安裝位置未能符合最小距離的要求 

在正常情況下，必須符合本實務守則第 4.1 節所訂明的最小距離要求。如未能符合最小距

離的要求，系統擁有者／設計者必須提供其他緩解措施並提供有力證據供考慮，以盡量降

低任何潛在危險。就關鍵個案而言，可使用計算流體動力學模擬協助提供理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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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泄放水再用 

a) 冷卻塔泄放水可先經貯水箱傳送至沖廁水箱，或直接排放至沖廁水箱，並須用

作沖廁用途。無論使用貯水箱或直接排放至沖廁水箱，其設計容量必須可貯存

不少於冷卻塔二小時運作的泄放量。如泄放水直接排放至沖廁水箱，沖廁水箱

必須預留足夠的容量去貯存泄放水以避免溢流 。以上兩種設計都必須讓泄放

水優先注入沖廁水箱。 

b) 水務署的沖廁水水質要求可參考實務守則第二部的表 2.2。如泄放水標準未能

符合表 2.2 所訂明的指標，必定期檢查和密切監察分配點的沖廁水水質，以

符合有關指標。如有需要，必須處理泄放水以符合訂明的分配點沖廁水水質指

標。 

c) 如泄放水未能完全用於沖廁用途，冷卻塔擁有者／設計者應建議其他方案以

應用泄放水，並須達至有關當局滿意的程度。 

 

5.2.5 直接排放至污水系統的泄放水 

不應安排把泄放水直接排放至公共污水系統，冷卻塔系統擁有者／設計者必須遞

交泄放水不再用作沖廁的申請，達至有關當局滿意的程度，以獲取特別批准。如

所有或部分泄放水不再用作沖廁，或會被要求配置貯水箱以盛載泄放水，並於有

關當局所同意的時間排放至公共污水渠。就泄放水排放牌照的申請，可參考《淡

水冷卻塔計劃小冊子》。 

 

 

 

 

 

 

 

 



淡水冷卻塔實務守則 
第一部：設計、安裝及調試 
  

  

 2023 年版            21 

6. 告示及標籤 
 

6.1 所有冷卻塔、水處理設備、水箱及水管均必須加上正確標籤，以提供清晰                 

指示予維修人員。 

 

6.2 必須為每座冷卻塔提供刻有機電工程署登記號碼的名牌。 

 

6.3 必須豎立警告標誌以提醒操作及維修人員冷卻塔可引致的潛在危險。 

 

6.4 必須豎立警告標誌以限制未經批准人士前往冷卻塔。 

 

6.5 標籤及標誌必須耐久和安全地固定／標示於以下位置。標籤及標誌的英文及中文字

體分別不可少於 8 毫米高及 15 毫米高。 

a) 冷卻塔設備區域／機房外； 

b) 製冷機及冷卻水泵區域／機房外； 

c) 補給水水管； 

d) 泄放水水管； 

e) 冷卻水供應和回流水管； 

f) 死角沖洗閥門； 

g) 取水樣本閥門／龍頭； 

h) 水處理産品處理區域； 

i) 冷卻水水質控制站； 

j) 補給水冷卻水箱； 

k) 泄放水減壓水箱；及 

l) 沖廁水水箱。 

 

6.6 告示及標籤的範本可參考附錄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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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冷卻塔系統風險管理 
 

7.1 總述 

如冷卻塔系統安裝於醫療及衞生護理處所，以及任何其他視為所需的地方，冷卻塔系統擁

有者／設計者必須擬備冷卻塔系統風險管理計劃，而該風險管理計劃須被冷卻塔系統擁有

者所批簽。 

 

7.2 風險管理計劃 

7.2.1 冷卻塔系統風險管理計劃必須在設計冷卻塔的階段或有需要時制訂。當為複雜的

冷卻塔系統制訂風險管理計劃時，建議諮詢有經驗的系統設計人員、冷卻塔供應

商、水處理服務供應商、操作及維修冷卻塔的承建商及職業環境衞生師。 

 

7.2.2 擬備冷卻塔系統的風險管理計劃的一般指引如下︰ 

a) 提供冷卻塔系統的地點和主要聯絡資料。 

b) 確定但不限於以下各項有關冷卻塔系統的潛在風險︰ 

• 死水 

• 養分生長 

• 差劣水質 

• 冷卻塔系統的不足之處 

• 位置及入口 

 
c) 如發現冷卻塔系統有上述風險，須作出評估。 

d) 如發現冷卻塔系統有上述風險，須建議緩解措施。 

e) 根據以上風險評估結果及緩解措施建議而制訂行動計劃，其內容須至少包括
檢查次數、服務範圍、清潔、消毒、異養菌濃度測試和退伍軍人桿菌總濃度
測試。 

f) 就冷卻塔系統須緊急處理的情況，例如退伍軍人桿菌總濃度測試陽性結果或
收到公眾投訴等，提供傳訊計劃。 

g) 提供有關監察及檢討風險管理計劃的程序。 

 

7.2.3 風險管理計劃必須與使用空調系統冷卻塔的申請一併提交，或在機電工程署要求

時提交。 

 

  



淡水冷卻塔實務守則 
第一部：設計、安裝及調試 
  

  

 2023 年版            23 

7.2.4 附錄 1D 載有標準風險管理計劃，以供參考。 

 

7.2.5 在以下情況下，風險管理計劃須作檢討： 

a) 檢查結果顯示緩解措施並不有效，或 

b) 如退伍軍人病個案與建築物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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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考資料 
 

11.1 冷卻塔的設計、安裝和調試必須符合以下條例、技術備忘錄及實務守則： 

• 《水務設施條例》（第 102 章）  

• 《建築物條例》（ 第 123 章） 

• 《污水處理服務條例》（ 第 463 章）  

• 《水污染管制條例》（ 第 358 章）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 《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 

•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第 509 章） 

•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第 132 章） 

•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 第 610 章） 

• 《技術備忘錄：排放入排水及排污系統、內陸及海岸水域的流出物的標準》 

• 環境保護署《管制非住用處所、非公眾地方或非建築地盤噪音技術備忘錄》 

• 機電工程署《淡水冷卻塔計劃》 

• 香港預防退伍軍人病委員會《預防退伍軍人病工作守則》 

 

11.2 設計者對工程所要求的標準存有疑問時，建議他們應查閱其他相關法規要求並向持

牌水喉匠、認可人士及屋宇裝備或機械界別的註冊專業工程師尋求專業意見。  

  






























